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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副主任 魏丽

承保繁琐限制太严
新规操作性引质疑

尽管新规对银保销售行为进行更
细的规范，但其中诸多监管措施能否落
实引来不少的质疑。

有保险公司人士认为， 新规当中
的承保流程较为复杂， 这将为销售带
来很大的难度， 与到银行办理业务的
客户的特点并不相符。依据新规，投保
人购买理财型保险时， 对家庭收入提
出要求， 如趸缴型保费超过投保人家
庭年收入4倍。

对于新版意见稿中要求银邮保险代
理渠道把握客户的真实需求和承受能
力， 期缴产品年缴保费原则上不超过客
户年收入的20%等规定。上述险企负责人
认为，对于大中型城市的客户，或许会满
足这个条件，缴费能力大多都能在1万元
以上，但对于小城市而言，这条限制有些
严格，比如十年期缴费的，每年可能不能
达到1万元，这样投保人就不能购买年缴
超过2000元的期缴产品。

“如何鉴定这一家庭收入，是否还需
要提供收入证明。”一位险企银保负责人
指出，银行客户办业务来去匆匆，没有更
多时间去卡在填写保单上， 更何况对于
陌生销售人员， 客户能否轻易就告知自
己的收入状况。一旦这一规定实施，银保
业务发展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但执行不
严格，很可能会流于形式。

其次，为了引导银保产品转型，与银
行理财产品、基金、信托等形成互补，新
规要求销售包括终身寿险、 养老年金类
保险产品在内的风险保障型保险产品和
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并设定20%销售下
线。 但是没有明确如何鉴定养老年金类
保险产品。有保险产品开发人士解释，目
前保险产品不断创新， 各类保险计划完
全是由单个不同的产品组合而成， 完全
可以将万能险、分红险进行组合搭配，变
成一款年金型产品。如此一来，此类产品
销售占比20%就很容易达标，而这样的监
管限制很容易形同虚设。

银保新规将由积极引导到强制执行

银保理财型产品销售占比将设上限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文 胡潇/漫画

E3 E4 多数意外险新品或涨价再掀价格战 网销车险打4折预售E2 京城7万困难老人获35亿意外保障
时隔8个月，北京老年人意外险招标工作再次启

动。近日，北京市民政局对外披露，将为近7万困难老
人统一购买意外险，由中国人寿北京分公司承保，每
人一份，保险金额5万元，累计总保额达到35亿元。

年末将至， 多家保险公司车险纷纷以打折优惠、
赠送豪礼吸引消费者。 淘宝保险聚划算频道显示，平
安、人保、太平洋等火热促销中还特别推出了打折预
售活动，为年末的车险价格战又增添了一丝火药味。

新版《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自2014年1月1日起
正式实施，对伤残等级进一步调整细化，目前已有长城
人寿等险企推出新产品，随着保障范围的扩大，参照伤
残新标的多数意外险产品或面临涨价。

银保销售一直与误导紧密相连，规范银保市场不断趋紧。今年3月酝
酿推出的监管措施还未落地，而新版的征求意见稿近日又开始在银行、险
企间传开。依据新规，此前险企人员驻点销售的禁令有望松动，但对所卖
理财型保险由此前的积极引导转入强制执行，不得超过80%上限。

理财类产品助推保费骤增
监管设硬指标降温

尽管目前禁止保险公司人员驻点销
售， 但是由于银行具有天然的渠道优势
和丰富的客户资源， 银行业务的增长还
是令人咋舌， 但理财型产品独撑天下引
来业内对银保业务稳定增长的担忧。

从保险业内部统计的银保市场数据
来看 ， 前 10月银保新单保费同比增长
29.3%。其中 ，华夏人寿以及天安人寿都
已超两倍的速度增长。 而银行系险企更
是依靠独有的股东优势，凸显银保地位，
如 工 银 安 盛 同 比 增 幅 最 高 ， 达 到 了
334.4%，招商信诺增长273.5%，交银康联
人寿增长114.3%， 农银人寿和建信人寿
分别增长84.6%和76.2%。

从寿险市场保费来看， 部分中小型
险企以及银行系险企的拳头产品多为理
财类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查阅相关数据发现，东
吴人寿和招商信诺银保渠道销售位居前
三位的均为理财类产品，如东吴人寿依靠
的是欣享恒安（万能型）、欣享鸿运（万能
型）以及欣享宏康（分红型），招商信诺银
保渠道销售前三名分别是招商信诺稳得
利五年期两全保险（分红型）以及招商信
诺悠享人生年金保险（分红型）和招商信
诺尊贵版珍爱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

而华夏人寿理财产品一支独大表现
得更为明显，前三季度，银保渠道新单保
费合计206.1亿元， 其中分红型产品新单
保费为15.1亿元， 万能型产品为190.9亿
元。 销售产品最为靠前的是华夏财富一
号两全保险 （万能型 ）， 新单保费达到
129.1亿元；其次是华夏一号两全保险（万
能型）61.89亿元以及鸿利两全保险（分红
型）9.9亿元。

与此同时， 正在寻求业务转型的大
险企银保业务出现了明显负增长，其中，
平安人寿同比回落最高达到33.6%，太平
洋人寿为11.3%，新华保险与中国人寿分
别为3.1%和2.9%。

从产品分配来看， 过度依靠银保渠
道发展的险企保障功能不断被弱化 ，距
离发挥保险优势、 加强消费者风险保障
的保险本质越来越远。目前，保监会与银
监会联手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
邮政保险代理渠道销售行为的通知 》向
银行业、保险公司征求意见，拟设定硬指
标来限制投资理财型保险的增长， 此类
产品占比将不得超过80%，让银保产品适
当回归保障本质 。

新规现四大看点

看点2�犹豫期延长为15天

犹豫期的设置旨在为投保人购买保
险产品后留下再考虑、进一步了解产品的
时间，看购买的产品是否真的适合自己的
保险需求。在犹豫期内退保，保险公司只
收取10元保单工本费， 保费不受损失。目
前执行的犹豫期一直为10天。由于保险产
品具有复杂性， 有不少业内人士建议，应
该延长犹豫期，让投保人有更充足的时间
了解所购买的保险产品。 今年3月发布的
征求意见稿将犹豫期延长至20天，而此次
又改为15天。与之前意见稿另一不同之
处便是新版意外险在承保流程里加入
了投保人收入核实这一大前提。

看点1�向老人卖保险设条件

今年3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规定，
要求银保销售人员不得向70岁以上老
年人推荐保险产品，不得向60岁以上老
年人推荐期交保险产品。而此次起草的
新规也进行了细化，不得对老人销售利
益不确定的银保产品。也就是说，新规
将对保障功能较强、保单利益确定的银
保产品放闸，不过对投保人的年龄范围
进行了调整，且对核保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如投保人年龄超过65周岁或期缴产
品投保人年龄超过60周岁，保险合同不
得通过系统自动核保现场出单，而应该
经核保人员核保后出单承保。

看点4�驻点销售禁令有望松动

时隔三年， 银监会单方面叫停险
企人员在银行驻点销售的禁令将有所
松动。 如新规表示，“在代理合作期内，
连续两个季度银行、邮政代理机构省级
机构代理同一保险公司业务，期交保费
达到或超过该省级机构代理该保险公
司全部保费收入30%的，该保险公司人
员可以在该省级机构的相关网点进行
辅助咨询。工作内容为：培训银行网点
销售人员，帮助银行网点销售人员解答
客户对产品和相关服务的疑问”。

看点3�保障类产品占比设20%下线

此前，监管机构一直积极引导银保
产品调整结构，大力发展长期储蓄型和
风险保障型产品，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
融服务，然而并没有硬性要求。

此次拟出新规明确提出银保产品
应更注重保障性要求，规定保险公司需
加大力度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
型保险产品，其中意外伤害保险、健康
保险、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养老年金保
险的保费收入之和不得低于银邮代理
保费总收入的20%。


